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维生素 B2 升级技改项目职工宿舍

及专家楼 EPC 总承包工程，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正、公开，交易价格公

允、合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因公开

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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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的签字

页，此页无正文） 

 

 

独立董事： 

 

 

杨汉明                   曹亮                   刘晓勇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